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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责任保险统计制度（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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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发〔2016〕8号

各财产保险公司：

　　为进一步加强责任保险监管，完善责任保险数据统计，我会研究制定了《责任保险统计制度（试行）》，现予印

发，请遵照执行。

　　各财产保险公司应严格按照本制度规定的指标、口径及要求报送统计数据，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和及

时。

　　本制度从2016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各财产保险公司应于2016年5月开始报送2016年4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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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工作联系人：葛士桂  010－66286239

　　创新系统管理员：孙思  010－66286832

　　创新系统技术服务：刘文立  010－66286110

　　屠晓东  010－66288379

　　

　　　　　　　　　　　　　　　　　　　　　　　                   　中国保监会

　　　　　　　　　　　　　　　　　　　　　　　                  2016年1月21

日       

 

　　责任保险统计制度

　　（试行）

　　

　　一、总说明

　　（一）统计内容。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责任保险统计制度（试行）包括2张报表（详见附表）。具体包括：表1责任保险分险种监管财务报表、表2责任保险

分险种监管业务报表。

　　本制度的统计内容不影响各公司向中国保险统计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统信系统）的数据报送。

　　（二）报送单位。

　　各财产保险总公司。

　　（三）报送频度及时间。

　　各表报送频度为月报。各财产保险总公司应于月后15个自然日内报送报表，遇国庆、春节等法定长假可顺延3个自然

日。

　　（四）报送方式。

　　责任保险统计报表通过中国保监会保险创新业务统计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创新系统，访问地址：

http://10.254.1.67）报送。各财产保险总公司应于2016年3月前完成本公司业务系统、财务系统改造工作，以满足本统

计报表的数据需求。

　　（五）测试要求。



　　2016年4月1日－10日，各财产保险总公司应登录创新系统进行数据测试，4月15日前试报送2016年3月报表，并妥善

解决测试过程中出现的业务、技术问题。测试完毕，创新系统将清空所有测试数据。

　　（六）报送要求。

　　各财产保险总公司应于2016年5月开始报送2016年4月报表。统计数据为自当年1月1日起的累计值，如：2016年4月签

单保费为2016年1－4月的累计值。如部分险种未开展业务，则该险种数据报表应进行零报送。

　　各表统计数据应当与统信系统数据保持一致。其中，雇主责任类合计统计数据、公众责任类合计统计数据、职业责

任类合计统计数据、产品责任类合计统计数据、其他责任保险合计统计数据、责任保险合计统计数据应当与统信系统对

应项目的统计数据一致，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产品、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保险产品、水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

产品统计数据总和应当与统信系统承运人责任险统计数据一致。各表仅统计各财产保险总公司按责任保险备案的产品数

据。

　　（七）历史数据补报安排。

　　各财产保险公司应按照本通知要求，补报2016年1－3月的统计表历史数据，补报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5月31日。

　　二、填报口径

　　（一）部分险种释义。



　　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保险产品：承保电梯、吊装等特种设备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

的经济赔偿责任。

　　侵犯专利权责任保险产品：承保被保险人非因故意侵犯他人专利权，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产品：承保生产者、销售者依法应当承担的修理、更换、退货责任，以及生产者、销售者因

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损害及其他财产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含产品质量责任保险）。

　　建筑工程质量保险产品：承保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建筑物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因潜在缺陷发生质量事故造成建筑物的

损坏，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产品：承保被保险人制造销售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因质量缺陷，导致装备自身

损坏或人身伤亡、其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修理、更换、退货及损害赔偿等经济责任。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产品：承保被保险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因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直接经济损

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退货运费保险产品：承保网购行为中发生退货的运费支出。

　　账户支付安全保险产品：承保因支付账户或密码及其他安全工具被盗取、冒用等原因造成的账户资金损失。

　　专利执行保险产品：承保第三方未取得授权而首次实施保单列明的专利，被保险人获取证据、提起诉讼或仲裁发生

的必要的、合理的调查费、公证费、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等。



　　（二）统计口径。

　　承保企业数量：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签发的保险单中载明的承保的企业数量总和，其中法人机构按一家计算。

　　承保人数：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签发的保险单中载明的承保的雇员、学生、医务人员、董监事高管等自然人数总

和。

　　承保项目、设备数量：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签发的保险单中载明的承保的项目（如建筑工程质量保险承保的房屋

数量）、设备（如特种设备第三者责任险、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等承保的设备数量）、案件（如诉讼财产保全

责任险承保的诉讼案件数量）、专利（如专利执行保险承保的专利数量）等数量总和。

　　承保车辆、轮船数量：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签发的保险单中载明的承保的车辆或轮船数量总和。

　　被保险人受益数量：在统计期内已立案且已结案的赔案中，直接受益的被保险人受益人次的总和。

　　受害第三者受益数量：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在统计期内已立案且已结案的赔案中直接受益的受

害第三者受益人次的总和。

　　共保业务中的签单数量、已决赔款件数、未决赔款件数、承保企业数量、承保人数、承保项目、设备数量、承保车

辆、轮船数量、被保险人受益数量、受害第三者受益数量九个指标，仅由首席承保方统计，其他保险公司无须统计。

　　其他未做特别说明的统计指标填报口径参照现行保险统计制度执行。



　　责任保险费用分摊方法应按照《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保监发〔2006〕90号）的规定执行。

　　三、填报表式

　　详见附表。

　　

　　附表：1.责任保险分险种监管财务报表

　　      2.责任保险分险种监管业务报表

保监发8号附表1-2.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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